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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按贷款损失程度分类 贷款按损失程度分类又称贷款五级分类，是指银行主要依据
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即最终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实际能力，确定贷款遭受损失的风险程度，将贷款
质量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的一种管理方法（其中后三类称为不良贷款）。
 其中，正常类贷款是指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贷款利息不能按时足额偿还；关注类
贷款是指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次级类
贷款是指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
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可疑类贷款是指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
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损失类贷款是指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
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
 贷款五级分类是在动态监测的基础上，通过对借款人现金流量、财务实力、抵押品价值等因素的连续
监测和分析，判断贷款的实际损失程度，对于贷款风险管理具有预警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要求各商业银行自2002年1月1日起全面推行贷款五
级分类，并至少每半年对全部贷款进行一次分类。
 5.按贷款经营方式分类 贷款按经营方式分类，分为自营贷款和委托贷款，两者应分别核算。
自营贷款是指银行以合法方式筹集的资金自主发放的贷款，银行收取本金和利息并承担贷款风险；委
托贷款是指委托人提供贷款本金，由银行（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
、利率等而代理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其风险由委托人承担。
银行发放委托贷款时，只收取手续费，不得代垫资金。
 6.按贷款核算方法分类 按贷款核算方法分为非应计贷款和应计贷款。
非应计贷款是指贷款本金或利息逾期90天未收回的贷款。
非应计贷款一般应列入表外科目核算，以正确反映银行的贷款资产。
但未核销的非应计贷款一般仍在表内核算，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
应计贷款是指非应计贷款以外的贷款，一般都在表内核算。
 当应计贷款转为非应计贷款时，应将已人账但尚未收回的利息收入和挂账的应收利息予以冲销。
在资产负债表中，应计贷款和非应计贷款也应分别列示。
 二、贷款业务的核算要求 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主要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原则。
在进行贷款核算时，尤其是中、长期贷款核算，应注意以下核算要求。
 1.本息分别核算 银行发放的中、长期贷款，应当按照实际贷出的贷款金额入账。
期末，应当按照贷款本金和适用的利率计算应收取的利息，并分别对贷款本金和利息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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